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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頻傳 立委范雲提三解方要求教育部確實淘汰不適任教師：

建立不適任教師行為判准；身心嚴重侵害不再為解聘必要條件；推動
修法，讓受害學生成為教評當事人 

 

韓劇「黑暗榮耀」中，教師霸凌學生、放任學生霸凌學生，校園成了地獄，孩子走投無路尋

死。這樣的情節，在臺灣並不是電視劇，立法院教文委員會今天安排教育部針對臺中豐原高

中教師霸凌學生導致自殺憾事專案報告。立委范雲指出，教育部報告僅一再重述十年前就開

始施行但顯然成效有限的防制制度，而未有任何檢討，因此邀集民間團體和高中學生召開記

者會，分析具體案例並提出三問題、三解方，要求教育部立即研議處理。 

 

立法委員范雲說明，《教育基本法》自 2011 年首次將防制霸凌明文入法，2012 年訂定《校

園霸凌防制準則》讓受害者申請調查和處理，但推動十年至今，霸凌事件卻愈來愈多。教育

部統計，國高中小校園霸凌通報案件 2016 年 607 件，2021 年 1089 件，多了快八成。確

認案件則是從 2016 年的 167 件，到 2021 年的 238 件，多了快四成。而且這絕對是被低估

的數量，在國家人權委員會一份針對全國國中小學生的問卷調查中顯示，有 41%左右的中

小學學生表示，曾聽過學校老師以羞辱性的言語貶低、嘲諷或威脅。持續增高的通報數量，

或許可以看做是更多受害者知道要正式求助；但確認案件比例，卻無相對應的增長，是受害

者求助後的協助和調查機制出了問題。 

 

立委范雲指出，教師本應是防制系統的一環，但現況卻是本身為霸凌者的教師，或面對霸凌

事件消極不處理的教師，都還能持續在校園任教。不適任教師難以退場，是校園霸凌持續惡

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立委范雲剖析目前校園「師對生」侵害，主要有「不當管教」、「霸凌」、「體罰」及「性平事

件侵害」四個樣態，處理流程大致分為「調查機制」和「審議機制」兩塊，前者依樣態不同

而有「校園事件處理會議」、「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後者則有

「考核委員會」和「教師評審委員會」。侵害學生程度較輕的「不當管教」，最終只會經考核

會記過或申誡；最嚴重的性平事件若屬實，則會經教評會審議為不適任教師，面臨停聘、不

續聘、解聘等結果；體罰及霸凌則是記過、申誡或認定不適任教師都有可能。 

 

立委范雲說明，整個「師對生」侵害的淘汰不適任教師流程，有三個明顯的問題。第一，教

師不適任行為無具體判準。目前雖然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有明

定「管教」、「違法處罰」及「體罰」定義，但實務上常發生「體罰」被認定為「不當管

教」，教師便從「不適任」應退場變成僅記過或申誡。臺灣沒有給教師的行為標準，造成教

師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涉及不適任，學生和家長也可能不知道已受侵害，第一線

教育現場彼此指責「黑心老師」或「恐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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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受害者是否遭受身心侵害做為審議標準極其荒謬，現行《教師法》針對解聘「體罰

或霸凌學生」的必要條件是必須「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去年國際委員審查臺灣兒童權利

公約的結論性意見已經指出「兒少遭到教師和其他從事兒童工作的人身心暴力對待，無論對

個別兒少的結果如何，都應面臨紀律處分」，教師法不符合兒權公約，必須修正。 

 

第三，學校體制裡受害學生被噤聲和失去當事人地位。目前在「調查機制」的相關會議，都

會調查和訪談雙方當事人；但一旦進到「審議機制」後，因為考核會及教評會的審議對象均

只有「教師」，因此審議教師是否解聘、不續聘、停聘時，當事人只剩教師本人，只有教師

可以提出教評會委員迴避申請、對教評會決議不服提出救濟。也就是說受害學生對於自身案

件中教師的懲處結果完全被噤聲，沒有當事人地位，沒辦法對結果表達不服，無法獲得調查

報告，也無法再救濟。 

 

立委范雲進一步說明，除了師對生的直接侵害之外，也常看到在「生對生」霸凌事件中，教

師不積極協助，甚至認為「受害者真的就是有問題，才會被霸凌」，常讓受害學生痛不欲

生，必須看醫生、吃藥、甚至轉學或休學；但霸凌加害者繼續在原本的學校班級，過得好好

的。目前針對此類教師的處理機制有限，多依教師法第 16 條所指「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

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條款處理，且因為加了「輔導教師」機制，要讓此消極不作為之教師

退場則更為困難。 

 

長期關注學生權益的人本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呼應范雲委員的分析，說明兩三年前基金會曾

協助過一個患有「普瑞德-威利氏症候群」的學生，被老師在班上協同其他學生集體霸凌，

課堂上問全班「這樣是聰明還是笨？」讓學生齊一回答「笨」；學生想要上廁所遭老師阻止

而失禁。就算這些過程有錄音為證，霸凌防制小組仍然以 8 比 0 投票認定老師不符合霸

凌，不是故意、沒有造成學生身心傷害。這是制度無視於師對生霸凌案的權力不對等。 

 

馮喬蘭指出，臺灣對於教師不適任行為沒有具體的判準，以致於真的發生事件時，防制小組

可以憑感覺做出判斷。若以《英國教師標準》來看，該案老師可能已違反「有尊嚴地對待學

生，建立以相互尊重為基礎的關係，並在任何時候都要遵守與教師的專業角色相應的適當界

限」、「根據法律規定，考慮到保障學生福祉的需求」等標準，將受到終身解聘的處分，不能

在英國境內任何學校從事教學工作。 

 

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則以兩年前高雄某中學老師霸凌案為例說明，雖然認定「霸凌成

立」，但學校召開教評會時，因學生完全無法參與，教評會只將教師交由考核會處理，最終

只記兩次申誡就草草了結。就算老師行為明顯已達不適任的標準，因為教評會沒有學生代表

的設置，只是讓老師們彼此決定「要不要讓辦公室坐旁邊的同事走人」，終究形成「師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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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不適任教師始終難以淘汰。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副秘書長林于聖則從學生角度出發，認為要解決校園霸凌和不

適任教問題，有兩個重點。第一，教師職責愈重，便應獲得更多資源支持，請為擔任級任老

師與行政職的教師提供充足資源支持，包括諮詢管道、督導機制、教育訓練、減少授課時數

及增加薪資加給等各項必要協助。第二，針對教師不當行為，除依法啟動調查外，應即時為

學生提供必要協助。 

 

現為和平高中學生，擔任行政院及新北兒少代表的聞英佐則強調，教育現場仍有許多「絕對

服從、不容質疑」的權威思想，嚴重影響學生各項權利。例如，學生遭受不當管教向學校提

出申訴時，常常在申評會時會遭到刁難，以致沒辦法表達自己的意見；申訴事件後，校方或

教師也可能以不當的日常管教、特意調低該生分數等手段報復學生。 

 

立委范雲針對目前校園霸凌及難以淘太不適任教師議題，提出三個可能解方，要求教育部立

即研議處理：第一，建立教師不適任行為判準，不再輕輕放過不適任教師，但也不再讓「不

教而殺」的現象發生，先說明清楚規則，讓老師們不再無所適從；第二，推動以教師行為做

為是否不適任之審議基準，不再以受害者是否遭受身心侵害做為審議標準；第三，賦與不適

任教師案件中受害學生之當事人地位，讓學生自己說話。 

 

范雲表示，學校裡有適任教師及安全環境是教育基本底限，送孩子上學不應該要碰運氣，范

雲也將趁本會期擔任教文委員會召委的機會，召開公聽會，傾聽家長、學生、教師及校方等

各方意見，用力監督教育部改革，務實面對校園霸凌問題！ 

 

【校園霸凌悲歌何時休？淘汰不適任教師為何那麼難？】記者會 

時間：2023/4/10(一) 09:00 

地點：立法院中興大樓 102 會議室 

 

【與會者】 

范 雲 立法委員 

馮喬蘭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張育萌 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 

林于聖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副秘書長 

聞英佐 行政院及新北兒少代表/和平高中學生 

 

【媒體聯絡人】劉奕伶（立委范雲國會辦公室） 0960-534-610 


